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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0學年度第 1學期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會議(第 42次)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11 月 3日(星期三)下午 1時 

主  席：許校長泰文                                        紀錄：賴品劭 

地  點：第二演講廳 

出席者：校長、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學務長、總務長、圖資長、國際長、主任

秘書、職安衛中心主任、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馬祖行政處處長、體育

室主任、共教中心主任、媒體公關暨出版中心主任 

副教務長、副學務長、副總務長、註課組組長、衛保組組長、課指組組長、

生輔組組長、事務組組長、國際學生事務組組長、校安中心上校教官 

學生代表 

壹、主席致詞 

由於 CDC 及教育部防疫規定修改，本校依照最新規定，本次會議討論校內防疫

措施鬆綁。天氣漸漸變涼，請師長同仁要照顧身體。感謝與會的師長，以及第一線

防疫的同仁對於防疫的努力! 

貳、業務報告 

《學務處報告》 
一、防疫最新措施 

因應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110年 10月 28日最新二級警戒措施，教育部 110年 11

月 1日修正「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放寬實

施相關措施，簡述如下： 

(一)維持戴口罩、實聯制、量體溫及環境清消通風等措施。 

(二)集會活動取消人數限制(含課程、活動及訓練等)，集會活動實聯制、體溫量

測、全程佩戴口罩、活動過程中禁止飲食，並於活動前執行風險評估；如無

法依前述規定規劃完善之防疫配套措施，建議取消或延後辦理。 

(三)室內外場館不受總量管制及人流控管，如：運動場館、圖書館、教室、會議

廳等空間。 

(四)室內外從事運動時、唱歌、拍照或易使口罩潮濕場合，可免戴口罩。如：水

域活動，仍應隨身攜帶口罩，如有相關症狀或與不特定對象無法保持社交距

離，仍應戴口罩。 

(五)教學及授課 

1.採固定座位、成員方式進行，並落實聯制(點名)；如無法採固定座位時，請

任課老師拍照留存，以便後續疫調。  

2.授課教師進行時，若能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備，可以不戴口罩，

但授課前及結束後仍應佩戴口罩；學生應全程佩戴口罩且落實手部消毒，

上課期間禁止飲食。 

(六)其他活動、環境清潔及宿舍等校園防疫工作持續依據指揮中心發布最新防疫

等級及相關措施及教育部「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疫管理指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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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防疫訪視 

110年 10月 19日教育部高教司梁學政副司長率同仁及訪視委員至本校參訪，

感謝校長、副校長及參與師長同仁與會參加，順利完成。 

本訪視會議中，委員提供寶貴建議，主席裁示及相關單位回覆內容如下： 

項目 單位回復說明 
學生宿舍規劃使用白
板登錄預約時段方式，
減少學生接觸。 

住輔組：擬以表單護貝、白板筆供學生排隊登記。 

簡報中停課標準修改
為1-2人確診時，依疫
情指揮中心疫調結果
停課 

衛保組：簡報增列「修改為1-2人確診時，依疫情指揮中
心疫調結果停課」完成。 

男三女二學生宿舍規
劃設置遮雨棚，量溫區
改設於宿舍門外，以達
防疫效果 

住輔組：因考量基隆屬東北季風迎風面，長期下雨與潮溼
等環境因素，不利於量溫設備放置於戶外使用，
擬維持現況執行。 

總務處：配合學務處住輔組依採購法進行採購事宜。 
第二餐廳增設二氧化
碳濃度監測器 

衛保組：於110年10月26日購置二氧化碳監測儀(記錄型)
一台，監控第二餐廳通風較不良之自助餐區及座
位區二氧化碳濃度，續追蹤監測數據。 

總務處：配合學務處衛保組依採購法進行採購事宜。 
防疫物資備用3個月存
量 

總務處：各館舍出入口酒精備用4個月安全存量。 
衛保組： 

1.依教育部經費補助存量規範備妥口罩與酒精3個月
以上存量。 

2.口罩362盒(50片/盒)，酒精35瓶(600c.c./瓶) 
※口罩月存量以學校教職員工生人數總和2% 計算，一個

月30片(一天1片)為原則，備妥三個月存量共18,065片。     
(10036人x2%x30x3個月=18064.8) 

※酒精月存量以學校教職員工生人數總和計算，5,000人
以下計1箱(12瓶/箱，600c.c./瓶)，備妥三個月存量共
20895c.c.。 
(10036人x〔5000/(600x12)x3個月〕=20894.952) 

學校實聯制QRCODE及
擴充教室、研究室實聯
制QR CODE 

圖資處：新版實名制功能於10月26日上線使用，教室資料
已由教學務系統匯入，研究室資料則陸續由各單
位提供。 

三、境外生紓困措施 

為協助境外生安心就學，本校於 110 年 9 月 30日召開境外生紓困會議，決議

提供受疫情影響境外學生紓困金補助方案，並依同學經濟狀況分等級補助。 

本境外生紓困自 110 年 10月 18日起公告，申請至 110 年 11 月 19截止日，僑生承

辦人已公告在僑聯社網頁、也轉知國際處公告，目前陸續收件中。 

四、學生 COVID-19公費疫苗施打公告 

日期 通知方式 內容摘要 

10月 
7、8日 

1.行政資訊網 
2.電子郵件 
3.防疫專區網頁 

公告 COVID-19公費疫苗預約平臺第 11期預約採分流方式
進行，請符合預約資格者依分流期程預約。 

10月 
13日 

1.行政資訊網 
2.電子郵件 

公告 COVID-19 公費疫苗第 11 期延長預約至 13 日下午 6
時，並增加開放 10月 6日前意願登記 BNT疫苗之 44歲民
眾(不含第 9類對象)預約接種。 

10月 
26日 

1.行政資訊網 
2.電子郵件 

公告 COVID-19公費疫苗第 12期增開 110年 10月 26日中
午前意願登記 BNT疫苗之 30歲以上民眾預約接種第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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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疫苗接種請假人數統計 

本校已依教育部規定，將學生疫苗接種請假人數須每日回報教育部。 

經統計，9月(23-30 日)共 88名同學請假，10月共 180名同學請假，如下表

及圖所示。 

 
六、健康管理 

(一)入境統計：9月至 10月 28日本校共約 132名人員入境，統計如下表。 

 
教職
員工 

臺灣學生 境外生 合計 
一
般 

航運
實習 

留學
交換 

香港 澳門 
泰
國 

索馬
利蘭 

印尼 
馬來 
西亞 

菲律
賓 

中
國 

越
南 

韓
國 

緬
甸 

印
度 

9 月 2  16 1 14    4 1 1 2 1 1   43 
10 月 2  15  15 2 1 1 19 29 4  1    89 
小計 4  31 1 29 2 1 1 23 30 5 2 2 1   

132 合計 4 32 96 

(二)健康管理者 75 名(至 10 月 28 日止) 

1.入境居家檢疫者 50名(學生 49名、教職員 1名) 
入境人員 人數 轉為自主管理時間(預計) 

航運實習 
6名 10月 30日、11月 6日(各 2名) 

11月 3、8日(各 1名) 

僑生 

36名 
(同班機座位
接近境外移入
個案，列 2名
為居家隔離) 

10月 29日(2名) 
10月 30日(9名) 
10月 31日、11月 2、8日(各 1名) 
11月 4日(7名) 
11月 6、10、11日(5名) 

外籍生 8名 10月 30日(6名) 
11月 7、12日(各 1名) 

教師 1名 11月 4日 

2.入境轉自主健康管理者 25 名(學生 24 名、教職員 1名) 

入境人員 人數 完成 21 日管理時間(預計) 
航運實習 4名 10月 29日(2名)、11月 1、4日(各 1名) 
僑生 16名 10月 30日、11月 1日(各 6名) 

11月 2、4日(各 2名) 
外籍生 4名 10月 30日 
教師 1名 11月 4日 

3.10 月入境已完成 21 日健康管理者(10 月 28 日止)計 13 名，5 名航運實習

結束、8 名境外生)。 



4 

七、餐廳防疫 

(一)依衛生福利部「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及「餐飲業防疫指引」規定評估開放

內用，未符合者建議外帶。 

(二)進入餐廳請配合實聯制、體溫量測及酒精消毒，除用餐外，全程配戴口罩。 

(三)依據 110年 10 月 19日教育部防疫訪視委員建議，第二餐廳自助餐區位置因

無窗戶，空氣較不流通，建議設置二氧化碳監測儀監控空氣品質，以適時調

整換氣率，本組業於 110年 10 月 28 日設置二氧化碳監測儀監控第二餐廳空

氣品質(室內 CO2濃度標準＜1000ppm)，並記錄數據評估是否需再改善通風設

施。 

《教務處報告》 

【註冊課務組】 

一、本組分別於 10 月 6 日及 10 月 16 日 email 通知各系助教，依第 41 次防疫

會議裁示，10月 12 日之後課程授課遵循教育部 10/4日通函-修正「大專校

院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辦理。80人以內課程

進行實體授課；80人以上課程如容留人數無法符合規定，採兩教室(同步/視

訊)上課(需全員到校)。 

二、本組於 10月 6 日及 10 月 16日 email 提醒各開課單位有關教室因應校園防

疫教室管理措施，並請各開課單位協助張貼公告。 

三、本組針對全校 80 人之課程(共 59 門)請各系助教協助調查上課方式，並於

10月 8日將資訊建置於學校首頁防疫專區及教務處網頁供學生查詢。 

四、110學年度第 1 學期僑外籍新生部分已協助完成註冊及必修課程配班作業，

另依國際處 10 月 18 日所提供之未入境學生名單，調查尚未入境之僑外籍生

課表。 

五、開放海事大樓 412教室供教育部 10 月 19日防疫訪視。 

【進修推廣組】 

一、進修學制課程自 10 月 12 日起恢復實體上課，防疫標準依照教育部指引進

行。 

二、研習班自 10月 12日起恢復上課，上課學員進入場館需戴口罩、量體溫、手

部消毒及簽到。 

【招生組】 

一、111 學年度研究所甄試入學招生考試 

本次考試方式有資料審查及面試。面試將於 110年 11月 08日至 13日間

舉行，分為實體面試及視訊面試： 

（一）實體面試：遵行教育部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疫管理指引進行。各系所除面試試場外，另備 1間防疫試場。 

（二）視訊面試：具本國國籍，因「居家隔離」、「居家檢疫」、「因就學需

要居住於境外之在學生」，備妥相關證明文件，得向本校申請視訊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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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1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考試 

將依照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布之最新消息，適時調整考試方式。如考試

日前一周疫情達三級警戒，將啟用防疫應變方案： 

（一）複試之「面試」項目一律改以「書面審查」方式辦理。 

（二）錄取總成績計算方式（比例）改為書面審查佔 100%。 

三、110 學年度海洋人文科技課程 

考量疫情變動因素，原協助基隆市立暖暖高中進行該課程的上課模式為

實體授課及實驗室實作，於實驗實作部分改為線上課程導覽。 

《圖資處報告》 

※電腦教室因應疫情防應變措施 

電腦教室本學期(10/9 起)依【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管理指引】採取以下防疫措施，後續仍依 CDC 最新規定作滾動式調整。 

一、空間使用通則： 

(一)教室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8：00~23：00。 

(二)進入教室內請全程配戴口罩，全面禁止飲食。 

(三)配合體溫量測、手部消毒。 

(四)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方式進行，並落實實聯制；如無法採固定座位時，請

任課老師拍照留存，以便後續疫調。 

(五)不開放校外單位借用。 

二、環境清消措施： 

(一)每日上課時將門窗開啟，保持空氣流通。 

(二)每門課結束後會進行鍵盤、滑鼠及桌面的清消。 

(三)每日晚間會進行環境全面清消(包含鍵盤、滑鼠、主機、桌椅、門把等)。 

※圖書館因應疫情防應變措施(草案) 

一、開放時間如下: 

學期中 閱覽服務及複印服務 圖書資料借還 參考諮詢 全興書苑 

週一至週五 8:10~22:00 8:10~21:00 8:10~16:50 8:10~22:00 

週六、日 9:10~17:00 9:10~16:30 無 9:10~17:00 

二、僅服務本校教職員生、持校友借書證者、持退休教職員借書證者，其他校外讀

者仍不開放。 

三、防疫基本措施: 
(一)採單一入口管制、入館採實名制。 
(二)入館量測體溫(額溫 37.5 有發燒，請勿入館)、手部消毒、全面配戴口罩、

不可飲食。 
(三)上、下午以漂白水稀釋後擦拭讀者常會碰觸的區域(如:門把、電腦鍵盤)各

一次。 
(四)定期巡檢補充圖書館內一至五樓男、女廁所洗手乳。 
(五)還書上架前一律使用紫外線除菌機除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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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報告》 

110 學年度境外新生完成線上註冊外籍生共有 50 名、僑港澳生共有 136 名(截

至 110.10.29止)。 

一、外籍生：截至 10 月 29日統計，110 學年度外籍生新生共計 50名，其中 15名

已在台灣上課，已入境檢疫中 16 名，16 名已取得簽證並預計於 10、11 月入

境，其餘 3 名學生簽證尚在申辦中；皆已聯絡外籍生新生就讀系所協助持續提

供學生線上課程。 

二、僑生及港澳生：截至 10 月 29日統計，110 學年度僑港澳生新生共計 136 人(9

人辦理休學)，其中 42 人已在台灣上課，58 人已抵達台灣檢疫隔離中，27 人

已完成入境程序並排定入境期程；相關學生資訊已提供給各系所助教，並將每

週更新最新訊息。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持續辦理相關防疫措施」規定，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防疫措施滾動式調整，修正本措施(附件一，第 8頁)如下： 

(一)刪除：須符合社交距離規範、用餐座位採梅花座或設置隔板、CDC 國境防

護說明及表格、原教育部指引及集會活動規定函文、人流總量控管等。 

(二)新增：自助餐夾菜區設置適當遮蔽、確診病例停課視實際疫調情形依指揮

中心指示辦理等規定。 

二、由於 CDC 未更新疫情警戒標準因應表，擬刪除「疫情警戒標準因應表及本

校防疫分級對照」，如附件二(第 14 頁)。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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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決議及主席裁示 

一、為照顧尚未入境或防疫管理期間學生，國際處應落實清點學生選課科目、入境

時間、防疫管理期間等資訊，交給教務處及教學單位，以提供學生適當課業協

助；各教學單位對於依規定未能入校學生，其課程應提供線上教學，並紀錄學

生出席情形。 

二、校內若有重要政策宣達，除了發信件給助教外，可透過圖資處郵件系統給各位

教師及同仁，將訊息充分傳達。 

三、本校防疫措施依照 CDC及教育部規定鬆綁，修改後規定如本校最新防疫措施公

告第 16 版(如附件三，第 15 頁)。 

 

伍、散會：13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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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校持續辦理相關防疫措施               110.11.3修正版 

一、本校因應 COVID-19疫情分級措施 

防疫 
分級 

 
項目 

第 A級 第 B級 第 C級 第 D級 
新冠
肺炎
疫情
解除 

國內出現境外
感染或境外移
入導致之零星
社區感染病例 

出現感染源 
不明之本土病例 

教育部宣布 
全國大學停課 

停課 ─ ─ ─ 停課 14 天。啟動線上教學(同步
或非同步)或授課老師擇日補課。 

集會活動 
(含教室) 
人數上限 

正常
使用 

須符合社交距
離規範。 
依據 CDC 最新
規定辦理。 

須依據 CDC最新規定辦
理。 

依據 CDC 最新規定辦理。 

授課教室 正常
使用 

須符合社交距
離規範。 
依據 CDC 最新
規定辦理。 

固定座位、監測體溫、戴
口罩、乾洗手使用。 

不對外開放。 

實驗室 正常
使用 

正常使用 

1.全程佩戴口罩，實驗操
作必須保持安全距離。 

2.研究室於前一批研究生
使用後，需消毒完畢始
可供下一批學生使用。 

3.職安衛中心不定時抽檢
實驗室。 

1.全程配戴口罩，實驗操作必須
保持安全距離。 

2.以應屆畢業生優先使用，維持
4名以下。 

3.研究室於前一批研究生使用
後，需消毒完畢始可供下一批
學生使用。 

4.職安衛中心不定時抽檢實驗
室。 

館樓 正常
開放 

1.開放訪客，接
受一般民眾
進入館舍。 

2.實聯制(註 1)

訪客登記。 

1.限制訪客：一般民眾不得
進入館舍，除洽公人員、
廠商、郵差等有目的行為
者外。 

2.實名制(註 2)訪客登記。 

不對外開放。 

辦公空間 正常
開放 洽公需戴口罩。 洽公戴口罩。 入校辦公者戴口罩，需自主健康

管理。 

公共區域 正常
開放 正常開放。 

限制對外開放：除本校教職
員工生、洽公人員、校方簽
約廠商等外，訪客不得進入
校區(含車輛)。 

不對外開放。 

集會場所 
(會議室、演講
廳、學生活動
中心活動場地) 

正常
使用 

須符合社交距
離規範。 
依據 CDC 最新
規定辦理。 

監測體溫、戴口罩、使用乾
洗手。 不開放。 

室內運動場館 
(育樂館、體育
館各運動場地) 

正常
使用 

須符合社交距
離規範。 
依據 CDC 最新
規定辦理。 

以 1.5公尺劃設距離標線，
管控人流，保持空氣流通。
監測體溫、戴口罩、運動前
使用乾洗手。 

不開放。 

餐飲場所 
(註 3) 

正常
使用 

入內非用餐情
況需戴口罩。 
用餐座位採梅
花座或設置隔
板。 

入內非用餐情況務必戴口
罩，監測體溫、乾洗手使用，
鼓勵外帶，用餐座位採梅花
座或設置隔板。 

不對外開放。 

宿舍 正常
維護 

公共區域正常
維護及消毒。(1
天/次) 

公共區域正常維護及消毒，
加強電梯內、電梯按鈕、門
把、樓梯扶手等消毒。(2時
/次) 

停課後之安居宿舍，不開放交誼
廳、祈禱室等公共空間，盥洗室
使用排班限定人數，浴廁依使用
情況增加清潔及消毒頻率。 

單一入口，定期消毒，定點體溫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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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維護 正常
維護 

正常維護及消
毒。(1天/次) 

正常維護及消毒，加強電梯
內、電梯按鈕、門把、樓梯
扶手等消毒。(2 時/次) 

除正常維護及消毒與加強外，增
加館舍室內外、校園戶外環境大
範圍清潔及消毒。(1 週/次) 

出入口設置乾洗手設備，室內保持良好通風。 

共同規定 

宣導
維持
良好
衛生
習慣 

1. 戴口罩、勤洗手及室內保持良好通風。維持良好衛生習慣。 
2. 各館樓：單一入口體溫量測，貼紙辨識，提供乾洗手使用。 
3. 本校場地均不外借為原則，惟第 1級期間得視情況專案核定外借。 
4. 電梯內明顯處張貼「電梯禮儀」公告，宣導「防疫期間，電梯內不說話」。 
5. 教職員工生健康監測與通報。 
6. 防疫物資需進行盤點、準備與發放。 
7. 未盡事宜，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教育部及基隆市政府公告辦理 

註 1：實聯制：團體可由一人代表登錄名字、聯絡方式及人數。 
註 2：實名制：所有進入館舍人員均須登記名字及聯絡方式。 
註 3：餐飲場所：本校第一餐廳、第二餐廳、第三餐廳、海音咖啡、像極了愛情人文共享

空間、貴族世家、薈萃坊、夢想基地甜點舖及便利商店。 

二、一般事項 
1.維持社交距離及配戴口罩 
(1)進入本校辦公場所、餐廳及便利商店，一律配戴口罩。 
(2)建議隨時應注意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 

2.持續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請「勤洗手」、「注意咳嗽禮節」、「避免碰觸眼、口、鼻」、
「保持社交距離」、「避免到人潮擁擠地方」、「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者，請戴醫用
口罩就醫，並建議返家休息」。 

3.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或旅遊景點。 
4.儘量減少聚餐：聚餐是傳播病毒的高危險性活動，應儘量減少聚餐。如需聚餐，
應避免與非特定或不認識的人士近距離互動，亦應注意手部消毒與食物衛生。 

5.出現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等疑似症狀者：應儘速主動就醫，由
醫師判斷是否需接受採檢。請通報學務處衛保組，且不得參加大型集會活動，亦
不得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 

三、場地與消毒 
1.各館樓：實施單一出入口、進出量體溫及戴口罩等。 
2.場地：本校場地均不外借為原則。惟「本校因應 COVID-19 疫情分級措施」第 B
級期間，得視情況專案核定外借。 

3.電梯內：於明顯處張貼「電梯禮儀」公告。 
4.環境清潔與消毒： 
(1)各館樓持續公共區域消毒，包含：各棟公共區域廁所門把、身障扶手、水龍頭、

馬桶手把、水箱手把、大門入口手把、逃生梯扶手、電梯內外按鍵及扶手等。 
(2)教學研究單位加強防疫：教室、實驗室及研究室等實施每日消毒。 
(3)定期針對學生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進行清潔消毒，例如桌面、電燈開關或其他

公共區域。 
(4)清潔及消毒人員應提供完善衛教訓練及及要求每日健康通報。 

四、活動、集會 
1.各項集會與社團活動，需嚴格執行完整風險評估及完善防疫措施： 
(1)CDC表示，若無法於活動前嚴格執行完整風險評估及完善防疫措施者，強烈建

議取消或延期舉辦。 
(2)活動前評估及相關防疫措施，需依據下列規定：CDC「COVID-19(武漢肺炎)因

應指引：公眾集會」(109年 11 月 29 日修正公布)、教育部「因應疫情警戒第
二級，請大專校院配合實施師生個人及外出、集會活動、營業場域、大眾運輸
等相關限制措施」(110 年 5 月 12 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067146 號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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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大專校院 110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教育部 110
年 11月 1日臺教高通字第 1100148965 號函)、「基隆市因應 COVID-19 疫情主
辦單位執行辦理活動/集會時自主檢核表」及最新各項防疫等規定。 

(3)課程以外之集會活動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辦理，超額須提防疫計畫
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應採固定座位且為梅花座(仍須維持社交距離)、實
聯制、體溫量測、全程佩戴口罩、人流(總量)控管，活動過程中禁止飲食，並
於活動前執行風險評估。 

2.本校教職員工生如出現確診病例，本校所有單位即應考慮取消未辦或正在進行
中之活動，且暫停大型活動。 

3.如有舉辦活動之必要性者，各單位必須評估及配合下列各項措施，如無法配合
者，請將該活動取消或延期舉辦： 

(1)不得參加本校活動者：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者，或與居家
檢疫、居家隔離的家人同住者，以及有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
等疑似症狀者（包括表演者及活動工作人員）。 

(2)建議避免參加本校活動者：如有罹患癌症、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
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代謝疾病者（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
需長期治療者、孕婦等。 

(3)主辦單位必須事先掌握參加者資訊：落實「實聯制」及體溫量測，至少包含姓
名、聯絡方式、流行地區旅遊史、與確診病例接觸史。注意蒐集民眾個人資料
之保護及定期銷毀。 

(4)活動空間必須保持通風良好，出入口大門應保持開啟，窗戶亦應儘量開啟至少
15公分。 

(5)活動距離：所有參加者與工作人員必須全程配戴醫用口罩，同時應儘量保持社
交距離（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活動距離越大，風險越小。 

(5)位置盡量固定：參加者與工作人員應儘量固定活動位置，亦應儘量減少近距離
接觸互動。固定位置，風險較小。 

(6)活動時間：活動時間越短，風險越小。 
(7)落實手部消毒及配戴口罩：主辦單位應於活動場域提供足量之手部清消用品，

同時必須規劃固定入口，且於入口處進行體溫量測及手部消毒。 
(8)活動過程中如有參加者出現疑似症狀：主辦單位應立即協助引導儘快就醫。就

醫後如有採檢，應立即通報本校衛保組。 
(10)應進行人流總量控管：室內空間至少 1.5米/人，室外空間至少 1米/人。 

五、餐廳防疫 
1.除用餐外，務必配戴口罩，並勤洗手。 
2.出入口 
(1)設置單一出入口管制人流，進入餐廳請量測體溫。 
(2)實施實名(聯)制：採用 QR code 或紙本登記，並於點餐或結帳時由各櫃商協

助確認實名(聯)制登記。 
3.鼓勵自備環保餐盒及外帶，多利用餐點預訂服務。 
4.用餐環境 
(1)自助餐區菜夾採用一人一夾，避免重複使用，夾菜區設置適當遮蔽。 
(2)規劃夾菜及排隊動線，保持社交距離。 
(3)若可提供內用，餐飲內用原則依衛生福利部「餐飲業防疫管理措施」及「餐

飲業防疫指引」規定辦理。 
5.宣導用餐勿語、餐後儘速離開。 
6.餐廳從業人員：每日自我健康監測、須配戴口罩、勤洗手並加強環境清潔消毒，
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者暫停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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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強餐廳防疫措施宣導： 
(1)現場張貼海報及大聲公廣播宣導。 
(2)行政資訊網、餐飲資訊網、本校 FB 社團、本組 FB 粉絲頁等網站發布公告，

並寄發郵件提醒教職員生配合。 
8.餐廳營業狀況：因應疫情滾動調整，詳情請參閱本校餐飲資訊網。 

六、宿舍防疫 
1.進出：各宿舍僅開放單一出入口，於入口處提供酒精，進入體溫量測。校外人
士進入宿舍需填寫健康關懷聲明書及訪客登記表。 

2消毒： 
(1)加強公共區域硬體設備消毒作業，如電梯按鍵、樓梯扶手與交誼廳等，每日

至少以稀釋漂白水消毒一次，寢室內則由學生自行維持清潔與消毒。 
(2)各宿舍備有紫外線滅菌燈，如遇有學生發燒或流感等情況，可用紫外線滅菌

燈進行寢室內消毒作業。 
3.宣導： 
(1)加強宣導請住宿生勤洗手，並隨時補充盥洗室之洗手乳。 
(2)提醒住宿生保持社交距離(室內 1.5 公尺、室外 1公尺)，並於交誼廳張貼相

關公告。 
4.宿舍各級防疫措施，如下表 
 

項目 
第 A級 第 B級 第 C 級 第 D 級 
新冠肺炎
疫情解除 

國內出現境外感染或境外移
入導致之零星社區感染病例 

出現感染源 
不明之本土病例 

教育部宣布 
全國大學停課 

進出
管制 

正常 
開放 

單一出入口，於入口處
提供酒精。 
校外人士進入宿舍需填
寫健康關懷聲明書及訪
客登記表。 

單一出入口，於入
口處提供酒精。 
非住宿生與宿舍相
關作業人士不可進
入宿舍。 

單一出入口，於入口處提供酒
精。 
宿舍大門採全天管制，需感應已
設定之門禁卡進出。非住宿生與
宿舍相關作業人士不可進入宿
舍。 

量測
體溫 - 每日晚上 6時至 8時 每日櫃臺服務時間 每日櫃臺服務時間 

配戴
口罩 - 

 出寢室門需戴口
罩。 
未配合宿舍相關防
疫措施(含戴口罩)
者，依本校學生宿
舍管理辦法記點。 

出寢室門需戴口罩。 
未配合宿舍相關防疫措施(含戴
口罩)者，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
辦法記點。 

消毒
作業 

正常消
毒作業 

公共區域(含電梯按鍵、
樓梯扶手與交誼廳等)
每日至少以稀釋漂白水
消毒 1次。  

公共區域(含電梯
按鍵、樓梯扶手與
交誼廳等)每日至
少以稀釋漂白水消
毒 2次。  

公共區域(含電梯按鍵、樓梯扶
手與交誼廳等)每日以稀釋漂白
水消毒 2次為原則，視情況增加
次數。  

公共區
域(含交
誼廳、
溫書聽) 

正常 
使用 

於宿舍公共區域保持社
交距離(室內 1.5公尺、
室外 1公尺)，並於交誼
廳張貼相關公告。 

於宿舍公共區域強
制採梅花座。 

宿舍公共區域不開放使用，廚房
限制每次使用人數以 4人為限，
並禁止交談。 

其他 -   建議本地住宿生返家。 
建議不要學校及居住地間移動。 

七、PCR檢測規定：110 年 6 月 22日起，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及自國外入境者，無
論有無症狀，於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期滿前，均須進行 PCR檢測。可彈性調整於
隔離或檢疫期滿前 2 日內安排採檢，惟須確保於期滿前可取得檢驗報告，檢驗費
用以健保代收方式支付，惟受檢者須自付醫療費用(包括掛號費、部分負擔費用)
及往返醫療院所搭乘防疫計程車之交通費用。 

 



12 

八、出境 
1.依教育部規定，本校教職員工生原則上暫緩出國研習、開會、旅遊、研修等相關
行程。若有出國需要，不論平日或假日出國日 10 日前事先提出並專案簽准，出
國假單須經校長核准。 

2.學生出境前：應填寫「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出境申請單」，應於出境前
事先提出並經校長核准，於出境前 10日完成審核批示，未奉批准以前，不得擅
自出境。此申請單完成後應送學務處衛保組備查。 

九、入境 
1.線上通報：本校教職員工生若有「入境」、「具 COVID-19感染風險對象」、「有接
觸史」或「被採檢」者，需當日儘速至本校「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專區」線
上通報。 

2.21日不入校：入境者需居家檢疫(14日)與自主健康管理(7日)共 21日，請落實
防疫措施且不入校，並依學校最新防疫入境規定辦理，違者依校規辦理。 

3.關懷： 
(1)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如出現發燒、呼吸道症狀、腹瀉、嗅味覺異常

等疑似症狀，請立即配戴醫用口罩，並請撥打 1922或聯繫衛生局，依指示至
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就醫，且禁止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前往。 

(2)教職員工生如經學校審慎評估有必要性或急迫性出國(含大陸地區、香港及澳
門)需求，學校應確實掌握其返國動向，並於各負責單位於入境後主動追蹤關
懷其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情形，並回報衛保組，降低返回校園風險。 

4.政府之入境規定 
(1)持「核酸檢驗陰性報告」始可登機：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入境應檢

附「表訂登機時間前 3個工作日內 COVID-19核酸檢驗陰性報告」始可登機；
如抵臺後發現檢驗報告不實，或拒絕、規避、妨礙相關檢疫措施，得依傳染病
防治法規定處以罰鍰。(或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繳交入境資料) 

(2)境外生入境須申請集中檢疫所或自行安排防疫旅館進行居家檢疫。 
(3)國境防護：國境防護四大措施自 110 年 7 月 2 日起實施，包括：入境全驗、

一律檢疫、期中快篩、期滿再驗。 

 

十、因應 COVID-19確診病例措施，停課視實際疫調情形，依指揮中心指示辦理。 
 出現確診病例 1-2例 出現確診病例 2 例 

管制時間
及方式 

確診個案該班級或該校(區)停課 14 天。 
暫停大型活動，取消跑班授課。 
視實際疫調情形，依指揮中心指示辦理。 

確診個案校(區)停課 14天 

停班停課 
該個案所修/授課課程均停課。 
暫停大型活動，取消跑班授課。 

確診個案校(區)均停課。 

線上教學 
停課之班級，啟動線上教學(同步或非同
步)或授課老師擇日補課。 

啟動線上教學(同步或非同
步)或授課老師擇日補課。  

本表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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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健康追蹤管理，追蹤關懷分責如下： 
具感染風險對象 責任單位 

確診個案 衛保組 
教職員工 職安衛中心 
臺生 各系所辦 
僑生 軍訓室 
外籍生 國際處 

十二、本校防疫措施，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基隆市政府及教育部發布的公告內

容隨時調整。 

  



14 

附件二、CDC疫情警戒標準因應及本校防疫分級對照 

說明：由於 CDC未更新「疫情警戒標準及因應事項」，建議刪除此對照表 

 
  

對照本校
分級 

第 B級 

 

第 C級 

 
第 D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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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本校防疫最新公告(第 16版) 



16 

 



17 

 


